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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的价值问题包含三个方面，即法的价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实在法的评价。
它们都包裹着丰富的内容。
该书在论述价值的一般概念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它们的内容，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观点，对于
我们正确地认识法的价值和坚定地建设法治国家不无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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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存生，男，1940年生，陕西省大荔县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陕西省政府参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兼中国法理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比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法哲学和西方法理学研究
，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司法部重点和一般项目以及陕西省教
改项目7项，主编国家普通高校“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西方法律思想史》和《法理学》等
教材6种；出版的专著有《法律与自由》、《法律的价值》、《论法与正义》、《法的理念探索》、
《法的价值问题研究》和《法的“一体”与“多元”》，译著有《原始人的法》；发表论文1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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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论法律与自由/232第九节 卢梭论法律与自由/241第十节 罗伯斯庇尔论法律与自由/248第十一节 康德
论法律与自由/257第十二节 黑格尔论法律与自由/261第十三节 约翰·密尔论法律与自由/283第十四节 
哈耶克论法律与自由/294小结/328第二章 简论自由/331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自由/331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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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
”[1]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封建社会里就毫无自由，或封建社会的法律不保护任何自由。
应该承认，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内部仍享有一定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对于不同的成员是不相等
的，所以它的表现形式与其他社会不同，而是表现为封建的特权。
这是因为，地主阶级内部分为许多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其相应的特殊权利。
这种特殊的权利就是他们所享有的自由，因而，封建的特权就是封建社会里自由存在的形式。
封建的法律对这种自由即特权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并极力加以保护。
因此封建社会的法律是规定并保护封建社会的这种特殊自由。
不仅如此，封建的法律已不同于奴隶制的法律，不再把被统治阶级视为物或财产。
封建社会的法律承认农民是人，也承认其人身和生命安全等权利。
这就是说，它也承认农民已争得的这些自由一人身的半自由。
总之，在封建社会里，自由程度是很低的，范围是很狭小的，有很多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包括思想
言论自由）受到很大的压抑，这是与封建社会没有民主制相适应的。
虽然如此，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的成员，仍然享有一定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却以特权的形式出
现。
封建社会的法律正是规定和保护这种自由的。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与自由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中第一个生产力和科学文化巨大发
展时期，随着这些发展，人类从迷信和愚昧中解放出来，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因而要求自
由和解放的呼声极高。
与此相伴随，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已经彻底撕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代之以金钱关系
即商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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